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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基础母牛扩群增量以奖代补项目申报指南 

 

按照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

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长府办规〔2022〕9 号，简称“牛 26 条”）

精神，为贯彻落实好支持基础母牛扩群增量方面的相关措施（“牛

26 条”第六条），较好发挥同省级同类政策的互补效应，鼓励通

过外引内培稳步扩大基础母牛养殖规模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申报

条件、奖励标准和验收程序等实施细则，现制定基础母牛扩群增

量以奖代补项目申报指南。 

一、支持内容 

支持基础母牛扩群增量。鼓励肉牛养殖场（户）直接从省外

引进优良基础母牛进行自繁自育，对养殖场户从省外引进基础母

牛数量超过省级同类政策补贴数量上限首次见犊后未得到省级补

贴的牛只（简称“见犊补母”）及数量在 10（含）-49（含）头未

达省级同类政策补贴数量下限的牛只（简称“小户引牛”）给予补

贴。各类养殖主体在引进基础母牛时应按照《能繁母牛引进质量

控制标准》（DB2201/T55-2023）严把质量关，确保能繁母牛具有

较好的遗传性状和较高的生产性能。引牛质量不达标的不在本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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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支持范围内。 

二、实施期间 

为了尽可能确保引进母牛在本地长时间饲养，保持政策延续

性，引牛奖励政策采取跨年据实补贴的方式实施，此次兑现的基

础母牛引进（“小户引牛”）或首次产犊（“见犊补母”）时间范围

为 2023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5 年 9 月 20 日。在此期间小户引进

的基础母牛或超过省级同类政策补贴上限首次见犊未获省级补贴

的引进母牛，符合本指南精神的，均可对应享受相应的奖补政策。 

三、奖补标准 

1.见犊补母。肉牛养殖场（户）直接从省外引进基础母牛数

量超过省级同类政策补贴数量上限首次见犊后未得到省级补贴的

部分，每头由市级财政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元补贴。 

2.小户引牛。小型肉牛养殖户直接从省外引进优良基础母牛

数量达到 10头不超过 49头且养殖户承诺自育 1年以上的，每头

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元补贴。达不到承诺自育时间要求的（不可

抗力导致死亡的除外），一经发现补助资金全额予以追缴。 

四、项目申报和验收程序 

1.项目申报。申报对象需认真填写项目验收申请表（见附件

2-1），出具保有补贴对象一年以上承诺书（附件 2-2），区分不同

情况将必要的佐证材料一起装订制作成项目验收申请书，于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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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 20 日前正式向属地畜牧业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。小户

从省外引牛需提供母牛采购合同、省外输出地出具的检疫合格证

明、属地畜牧部门到场检验证明、交易票据（从企业引进提供发

票、从农户引进提供付款证明）等引牛佐证材料。超过省级同类

政策补贴数量上限首次见犊后未得到省级见犊补母补贴的牛只还

需提供母牛引进后首次产犊生产繁育记录。提供佐证材料的基本

原则是能够充分证明引牛或首次产犊的真实性和有效性，要件的

多少和缺失与否不是评判的绝对标准。 

2.县级验收。县（市）区畜牧业主管部门在收到项目验收申报

材料后，要对佐证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等进行初步审核，指导

企业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补充。申报材料要件

齐全后，会同本级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本地项目进行现

场验收，查看佐证材料原件，核对牛只信息、数量或省级补贴申

请发放情况，综合研判后出具验收意见并将验收结果面向社会予

以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3.备案确认。2025 年 10 月 15 日前，县（市）区畜牧业主管

部门将本级验收结果报市畜牧业主管部门（市肉牛办）备案（备

案材料包括：所在地畜牧部门正式备案报告、公示材料、企业验

收申请书等）。市级畜牧业主管部门（市肉牛办）根据县级验收结

果，会同本级财政等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在县级验收基础上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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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对县级验收结果进一步予以确认。确有

必要的进行现场抽查复核。确认结果面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无

异议后按程序拨付奖补资金。 

4.违约处理。市县两级畜牧业主管部门随时跟踪受理有关受

补主体违背保有受补对象 1年以上承诺行为的举报，在平时工作

中结合实际适时了解掌握相关情况，一经发现违约行为立即通过

法律途径启动资金追索程序。 

联系人：海日汗，电话：15590519057 

附件：1.基础母牛扩群增量以奖代补项目验收申请书 

2.保有补贴对象一年以上承诺书（模板） 

3.基础母牛扩群增量以奖代补项目专家验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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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 

 

 

基础母牛扩群增量 

以奖代补项目验收申请书 

 

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设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类别：  见犊补母（）小户引牛（） 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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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母牛扩群增量以奖代补项目验收申请表 

申报书佐证材料清单： 

 

 

 

  

 

县（市）区畜牧业主管部门审验意见： 

 

（ 签字 盖章 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 

 

场户名称 
 

地    址 
 

业主姓名  联系电话  

申报类别 见犊补母  （ ）              小户引牛 （ ） 

设计存栏规模  实际存栏数量  

申请补助母牛数量  申请补贴金额  

工商营业执照编号 
 

动物防疫合格证编号 
 

申报单位承诺：本申报书填写真

实无误，所有申报材料合法有效，承

诺保有新增母牛 1年以上。 

 
 

 

 

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(公章)： 
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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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2 
 

保有补贴对象一年以上承诺书 
 

 

本单位（本人）郑重承诺，本单位（本人）将通过自养的方式保

有受补母牛 1 年以上，引进基础母牛自养起始时间自牛只正式入场

饲养之日算起。如本单位违背上述承诺提前出售任一受补对象，将全

额退还所有补贴资金。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单位（本人）承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诺人：（签字、画押或盖章） 

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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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3 

基础母牛扩群增量以奖代补项目专家验收表 
 

项目类别 见犊补母 （ ）      小户引牛 （ ） 

场户名称  

地    址  

业主姓名  联系电话  

肉牛存栏数量  申请补贴母牛数量  

引进母牛品种  申请补助额度  

验 

收 

专 

家 

签 

字 

栏 

姓名 工作单位 技术职务 签字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专 

家 

验 

收 

意 

见 

 

     

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组长（签字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